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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總說明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

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為加強文化資產之保存與活用，維護古蹟並保

全其環境景觀，於本法第三十七條定明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古

蹟保存計畫，做為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等計畫變更之依

據。 

本法實施已屆三十四年，全國古蹟指定達八百九十二處，針對各古

蹟之修復、再利用等工作皆持續進行中，然為進一步推動古蹟及其周邊

之歷史、文化、景觀風貌之整體保全、維護，未來古蹟保存計畫應與區

域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等規劃體系更緊密協調。為使有關機

關辦理劃定、編定或變更古蹟保存區、古蹟保存用地或其他使用分區或

用地之作業能夠順利進行，定明古蹟保存計畫訂定原則，並適用現行都

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應備計畫書圖之規格、比例尺等規定加以

呈現，爰訂定「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古蹟保存計畫之項目。(第二條) 

三、古蹟保存計畫之內容。(第三條至第七條) 

四、古蹟保存計畫之訂定程序。(第八條) 

五、公告實施後人民陳情或建議之處置。(第九條) 

六、古蹟保存計畫變更之程序及內容規定。(第十條) 

七、古蹟保存計畫撤銷及廢止事由之規定。(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八、古蹟保存計畫之變更、撤銷或廢止，應橫向通報相關主管機關。(第

十三條) 

九、鄰近古蹟得合併辦理保存計畫。(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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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古蹟保存計畫，應以章節及圖表

敘明下列項目： 

一、計畫範圍。 

二、基礎調查。 

三、法令研究。 

四、體制建構。 

五、相關圖面。 

六、其他相關附件。 

定明古蹟保存計畫應包含之項目。 

第三條 前條第一款計畫範圍，應包括下

列內容： 

一、古蹟本體。 

二、古蹟定著土地。 

三、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範圍。 

四、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劃設古蹟保

存用地、保存區或其他使用用地或

分區。 

五、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於前款範

圍外劃設緩衝地區。 

一、定明前條第一款計畫範圍應包含內

容。 

二、第三款定明應就文化資產保存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所定「古蹟

定著土地之周邊」，於個案調查研究

後，於古蹟保存計畫中提出檢討範

圍。 

三、第四款定明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或

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得視實際需要

劃設。 

四、參考《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指南》

第一百零三條至第一百零七條，有關

緩衝地區(buffer zone)之精神，於

第五款定明得視實際需要，於古蹟保

存用地、保存區或其他使用用地或分

區外，劃設緩衝地區。 

第四條 第二條第二款基礎調查，應包括

下列內容： 

一、歷史脈絡研究： 

(一)古蹟本體以外，得以體現整體古

蹟價值、空間紋理等元素之價值

指認與評估及其歷史沿革。 

(二)得以彰顯古蹟價值之外貌及其

觀覽通道之認定及評估。 

一、定明依第二條第二款所為基礎調查

應包含內容。 

二、第一款定明歷史脈絡研究應著重於

與古蹟本體相關的歷史元素及空間

之指認及相關論述；並說明城鄉發展

造成古蹟環境影響，包括：(一)第一

目參考《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指

南》第八十八條，規定應具有關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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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蹟定著土地周邊範圍及緩衝

地區之認定及評估。 

(四)計畫範圍內其他相關空間紋理

論述及城鄉發展造成古蹟環境

影響之說明。 

二、現況調查： 

(一)有關之文化及自然資源。 

(二)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權屬、土地使

用現況、土地使用計畫。 

性之精神；(二)第二目定明依本法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後段規定之「觀覽通

道」應於古蹟保存計畫中提出；(三)

第三目、第四目定明依本辦法第三條

第三款、第五款範圍之劃設應提出說

明。 

三、因古蹟保存計畫涉及人民財產，爰於

第二款定明現況調查除有關文化及

自然資源外，亦須掌握公私土地權屬

狀況與現行土地使用等相關計畫與

規定。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三款法令研究，應包括

下列內容： 

一、文化資產相關法令。 

二、土地使用相關法令。 

三、建築管理相關法令。 

四、其他有關之法令及計畫。 

定明古蹟保存計畫之法令研究應包含文

化資產保存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

法、國家公園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以及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國

家公園計畫等相關計畫之研究。 

第六條 第二條第四款體制建構，應包括

下列內容： 

一、必要之土地使用計畫變更建議。 

二、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提出必要

規定事項、土地使用管制及獎勵措

施之建議。 

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提出古蹟定著土

地周邊範圍及緩衝地區都市設計

審議原則、建築及景觀規範之建

議。 

一、定明第二條第四款體制建構應包含

內容。 

二、第一款定明土地使用計畫變更建

議，應依計畫範圍所在之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之規定提

出。 

三、第二款定明應提出古蹟保存用地、保

存區或其他使用用地或用分區等建

議範圍內規定及獎勵措施之建議。 

四、第三款定明應提出古蹟定著土地周

邊範圍及緩衝地區內規範事項之建

議。 

第七條 第二條第五款相關圖面，應包括

以下內容： 

一、計畫範圍之位置圖。 

二、計畫範圍之地形圖。 

三、計畫範圍之地籍圖。 

四、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現況圖。 

五、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計畫圖。 

六、土地使用計畫變更建議圖。 

七、古蹟觀覽之通道及其他必要之管制

一、第一項參考「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總編第六點附件三申請使用

地變更編定檢附書圖文件製作格

式，定明第二條第五款相關圖面之內

容，包括於第一項第七款定明依本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於個案調查研究認

定之古蹟外貌觀覽通道及其他必要

之管制範圍，應於古蹟保計畫中提出

相關圖面送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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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面。 

前項各款應製作為計畫圖，其製作

格式依計畫範圍之區域計畫、都市計畫

或國家公園計畫書圖製作相關規定辦

理。 

二、因古蹟保存計畫涉及人民財產，爰於

第二項定明其計畫書相關圖面之規

格及比例尺等製作格式，應依區域計

畫、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書圖製

作格式，以清楚表明計畫範圍及計畫

內容。 

第八條 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古

蹟保存計畫，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辦理說明會：計畫擬定前，就古蹟

及其定著土地與周邊等相關範圍

及計畫目標，舉行說明會並徵求意

見。 

二、辦理公聽會：計畫擬定後，舉行公

聽會，聽取機關、團體或人民意見。 

三、公開展覽：計畫提送審議前，公開

展覽三十日。 

四、審議：計畫由主管機關召開審議會

審議。 

五、公告：計畫經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公

告之，並得另訂實施日期。 

前項說明會、公聽會、公開展覽之

日期、地點及公告應張貼於主管機關、

古蹟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

(鎮、市、區)公所公布欄，並刊登政府

公報、新聞紙及網際網路。 

機關、團體或人民得於說明會、公

聽會後三十日內或公開展覽期間，以書

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主管機關

提出意見，供作計畫訂定之參考。 

一、古蹟保存計畫涉及人民財產，爰定明

古蹟保存計畫訂定程序，並由主管機

關應於各階段會同有關機關為之。 

二、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古蹟保存計畫擬定

之初，應辦理說明會，說明計畫涉及

範圍及目標，使相關權利關係人知

悉，並聽取意見。 

三、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計畫擬定

後，應舉辦公聽會及公開展覽，聽取

機關、團體或人民意見。 

四、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古蹟保存計畫應由

文化資產審議會進行審議。 

五、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計畫審議通過後公

告之，並得於公告中另訂計畫實施日

期。 

六、為強化古蹟保存之公民參與，於第二

項定明辦理古蹟保存計畫說明會、公

聽會及公開展覽之相關資訊，應予公

開揭示於機關公布欄、政府公報、新

聞紙及網際網路等適當處所。 

七、第三項定明機關、團體或人民得於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辦理期間，以書

面提出意見，作為計畫訂定參考。 

第九條 古蹟保存計畫公告實施後，機

關、團體或人民就古蹟保存計畫之陳情

或建議，應予以彙集作為下次檢討變更

之參考。 

為維持古蹟保存計畫規範之穩定及整體

考量，機關、團體或人民陳情建議，應於

下次檢討變更時一併參酌辦理。 

第十條 古蹟保存計畫之變更，應依訂定

程序辦理。 

古蹟保存計畫之變更應通盤考

量，並得視實際需要，或配合古蹟所在

地之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

畫通盤檢討時程辦理之。 

一、第一項定明古蹟保存計畫之變更應

依訂定程序辦理。 

二、第二項定明古蹟保存計畫之變更應

通盤考量，並規定古蹟保存計畫之變

更得依據實際需要，主動執行。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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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計畫時，計畫書應增列變更理

由、法令依據及變更內容。 
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

計畫之通盤檢討辦理。 

三、第三項定明變更計畫書圖應增列之

內容。 

第十一條 古蹟保存計畫公告後，發現原

計畫資料錯誤或其他不符合法令相關

規定，致影響人民權益之情事時，主管

機關得辦理一部或全部之撤銷，並得另

訂失效日期。 

定明主管機關得撤銷古蹟保存計畫之事

由。 

第十二條 古蹟自公告廢止指定後，古蹟

保存計畫應配合辦理公告廢止。 

定明古蹟保存計畫廢止之事項。 

第十三條 古蹟保存計畫變更、撤銷或廢

止時，主管機關應通知相關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主管機關，並

得視實際情形辦理變更。 

定明古蹟保存計畫之變更、撤銷或廢止應

橫向通報相關主管機關之機制。 

第十四條 為保全群聚古蹟及整體周邊

環境景觀，避免對同一地區重複訂定古

蹟保存計畫，古蹟及其鄰近古蹟得合併

辦理古蹟保存計畫之擬定、變更、撤

銷、廢止。 

同一地區中，古蹟及其鄰近古蹟、或其他

文化資產對整體環境景觀、氛圍，可能相

互影響或有一定之脈絡，爰定明鄰近古蹟

得合併辦理古蹟保存計畫之擬定、變更、

撤銷、廢止，各級主管機關得依地方需

求、文化資產狀況協商合併計畫之範圍。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